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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丁如云被告无锡日报社著作人身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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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锡知初字第00058号

原告丁如云，男，1952年11月1日出生，汉族，无锡市万宝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五里

新村3号401室。  

被告无锡日报社，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中山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刘  川，无锡日报社总编。  

委托代理人彭  飞，江苏无锡太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如云与被告无锡日报社著作人身权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7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

9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丁如云，被告无锡日报社委托代理人彭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

审理终结。  

原告丁如云诉称，2005年6月，丁如云向《无锡日报》记者杨明洁传真文稿，标题为“如何判断房价是否合理”。

同年6月21日，《无锡日报》B6版“经济房市”刊登了上述文章，但却未经著作权人丁如云同意，删除了文章最重要的

一段：“根据这一基本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当前的房价是不正常的，至少可以认定是偏离了正常合理的价值”。这一段

文字是该文的重要内容，删除这段文字，会使读者误解本文的意愿，违背了作者的观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规定，无锡日报社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故意删除或改变作品，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利。综上，请求判令无锡日报社

向丁如云赔礼道歉，并重新全文刊登丁如云的上述文章。  

原告丁如云针对其诉讼请求及所述的事实和理由提供下列证据：1.《如何判断房价是否合理》底稿，用以证明丁如

云系该文作者； 2.《无锡日报》2005年6月21日B6版，用以证明《无锡日报》刊登了丁如云投稿，同时对投稿作了不当

删节。  

被告无锡日报社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报社对来稿有最终审定权，有权对来稿文字进

行编辑、删减，无锡日报社对丁如云来稿的编辑、修改行为属合法行为，请求驳回丁如云的诉讼请求。  

被告无锡日报社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2005年6月20日，丁如云将自己写作的《如何判断房价是否合理》一文以传真方式投稿给无锡日报

社，投稿全文如下：  

“目前的房价是否合理是多方评论的焦点话题，如何判断房价是否合理，也有多方面的理论，比如西方国家较为流

行的收入比价法，我认为房价是否合理是可以判断的，方法也比较简单。  

一、 商品市场的价值规律是判断房价的基本规律。  

大家知道商品房是商品，是商品就会有基本的价值规律，即供需规律。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当供应量少于需求

时，价值就会上升，当供应量大于需求量时，价值就会下降。同一地段的同一套住房，一年前的价值是20万(元)，现在

 



是40万，是什么原因促使同一商品在不同的时段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供求关系，这一基本的价值规律所起的作用。  

二、 只有健康的市场才能体现真实的供求关系。  

影响价值规律的供求关系只有在健康的市场环境条件下才是真实的。如果这个市场是一个无序的，法制不健全的，

投机盛行的环境，那么这个供求关系就可能是不真实的。这好比是足球比赛，如果比赛规则是公平的，裁判执法是公正

的，一场球踢进10个球都应该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反之，即使只踢进一个球也是无效的。根据这一基本方法我们可以

判断，当前的房价是不正常的，至少可以认定是偏离了正常合理的价值。  

三、 怎样的市场环境才是健康有序的市场。  

根据这几年市场各个环节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认为必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才能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  

1、首先银行的放贷必须严格把关，合理控制，再也不能给炒房者大开方便之门，随便贷个几百、上千万。  

2、开发商在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不能以任何形式变通预售商品房。预售的商品房必须网上实名备案，不准更

名炒作。  

3、没有获得房产权登记的房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进入市场，包括信息发布。  

4、中介商、代理商不能赚取差价，只能收取佣金。  

5、安居房、经济适用房必须真正出售给符合条件者。  

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我们的市场才能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市场，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即使一个平方的商品房价值

10万元，只要能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也应该认为这个价值是正常的。”  

2005年6月21日，《无锡日报》B6版刊登了丁如云上述投稿，但删除了“二、只有健康的市场才能体现真实的供求

关系”一段中“根据这一基本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当前的房价是不正常的，至少可以认定是偏离了正常合理的价值”的

表述。    

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述事实一致认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无锡日报社删减作者投稿中的一句表述是否构成对作者丁如云作品修改权和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修改权，是指作者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一般认为，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同类权利的正反不同表

述，修改权表明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而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指作者有权禁止他人修改、增删或歪曲自己的作品。判

断作品完整性是否受到损害，主要应当考察作品主题、表达形式、基本内容的完整性是否被不当增删或歪曲。本案中，

丁如云投稿主题在于“如何判断房价是否合理”，而阐述其主题的分论点分别为：“一、商品市场的价值规律是判断房

价的基本规律。”“二、只有健康的市场才能体现真实的供求关系。”“三、怎样的市场环境才是健康有序的市场(如

何培育健康有序的市场)。”无锡日报社删除的一段表述：“根据这一基本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当前的房价是不正常

的，至少可以认定是偏离了正常合理的价值”，既不能论证分论点“只有健康的市场才能体现真实的供求关系”，也缺

乏相应论据表明该结论，更与丁如云投稿主题“如何判断房价是否合理”没有直接关联。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报社等出版机构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由此可见，无锡日报社对丁如云投稿所

作的删节既不具备违法性，也未曲解或破坏丁如云投稿作品的同一性或完整性，故并未侵犯丁如云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

作品完整权。丁如云诉称的无锡日报社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故意删除或改变作品，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权利，缺乏相应事

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第三十三条第二

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丁如云对被告无锡日报社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其他诉讼费200元，合计250元由原告丁如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同时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50元、其他诉讼费200元，合计预交上诉费250元(收款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南京市农行江苏路分理处,帐

号:03329113301040002475，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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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范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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